[bookmark: Book_12]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bookmark: Book_13]（2019）辽1202执恢98、99号  
[bookmark: Book_28]申请执行人：铁岭市银州区永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铁岭市银州区辽海街道光荣街南段35-2号1-12（世纪园三号组团25幢1-2。
法定代表人：李永飞，系该公司经理。
申请执行人：李永飞，男，1950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铁岭市银州区光荣街南段世纪园小区20号楼2单元401室。
[bookmark: Book_29]被执行人:铁岭天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铁岭市银州区银州路8号。
法定代表人：侯佳辰，系该公司经理。
[bookmark: Book_30][bookmark: Book_48][bookmark: Book_34][bookmark: Book_36][bookmark: Book_40]申请执行人铁岭市银州区永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李永飞与被执行人铁岭天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辽1202民初956号、95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铁岭天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理，二案合并执行，案件于2019年5月22日恢复执行。
本院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被执行人铁岭天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铁岭市银州区柴河街酒店北土地使用权6886平方米及地上建筑予以查封。二申请执行人申请对该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进行评估拍卖。本院技术室经摇号选择铁岭陆丰资产评估事务所为评估机构。评估机构对委估资产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作出了铁丰评字［2018］第F-17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资产评估结果：2979.72万元， 评估报告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在法定期限内对评估结果均未提出异议，被执行人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二申请执行人申请对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本院经合议庭合议认为根据资产实际情况按资产评估价值酌情降低拍卖保留价，按资产评估价值总价值2979.72万元降低10%即2681.748万元作为拍卖保留价进行网络拍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第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拍卖被执行人铁岭天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铁岭市银州区柴河酒店北土地使用权（出让宗地编号为：2014-1-2、面积：6886平方米），拍卖保留价：2681.748万元。  
[bookmark: Book_46]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刘  军
审 判 员：于  波  
[bookmark: Book_44]审 判 员：闫利剑
[bookmark: Book_45]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书 记 员：张松山





    

